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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2月17日，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瑞和股份” ）收到债权人深

圳市环亚石材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 ）发来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通知书》，申请人以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于2025年2月17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深圳中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2、2025年7月18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2025）粤03破申661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书》，深圳中院决定对被申请人瑞和股份进行预重整，并指定佛山市贝思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瑞和

股份预重整管理人，负责人为文国龙（下称“管理人” ）。 请各债权人于2025年9月8日（含当日）前，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

3、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法院同意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最终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

整申请，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

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

事项》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管理人就瑞和股份预重整债权申报事项发出债权申报通知，现将债权申报通知的

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债权申报期间及内容

请各债权人于2025年9月8日(含当日)前，向预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形成的原因、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申报债权是债权人在预重整程序中得以行

使各项权利的前提及基础，请债权人尽早申报债权，以便管理人尽快进行审查，避免因未能在规定期限内申

报债权而承担额外费用、影响债权的认定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债权申报方式及联系方式

债权人以采用邮寄或现场申报的方式向预重整案件的管理人申报债权。 具体方式如下：

（一）邮寄申报

债权人应于2025年9月8日(含当日)前向预重整案件的管理人申报（含当日，以邮件寄出时间为准）。 债权

人邮寄申报的，请在邮寄单或者邮寄登记信息上注明“瑞和股份预重整债权申报” 字样，并保留邮件寄送底

单、邮寄登记信息。 债权人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应自行承担邮寄费用，预重整管理人不接受以到付方式邮

寄的债权申报。 邮寄申报的，预重整管理人实际签收邮件后方为债权申报材料妥投，请债权人在邮寄后及时

与预重整管理人联系确认邮件妥投情况。

联系方式如下：

收件人及联系电话：王先生13302802043、崔先生18929930573（可选填）

收件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3038-1号合作金融大厦11层11号

电子邮箱：rhgfglr@163.com

邮政编码：518001

（二）现场申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王先生13302802043、崔先生18929930573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3038-1号合作金融大厦11层11号

电子邮箱：rhgfglr@163.com

工作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特别提示：

无论以何种形式申报，债权人均须在申报前将债权申报材料原件按照先后顺序彩色扫描为一个PDF文件

（电子版债权申报材料应与实际提交材料文件内容保持一致，否则预重整管理人将以实际提交的材料为准开

展债权登记审查工作）后发送至预重整管理人电子邮箱：rhgfglr@163.com，电子版债权申报材料文件以及邮

件发送标题命名方式均为“瑞和股份-债权人名称-债权申报材料-债权申报日期”（例：瑞和股份-XX公司

-债权申报材料-XXXX年XX月XX日）。 如债权人仅将电子版债权申报材料发送至预重整管理人邮箱，而未

通过线下邮寄申报或现场申报方式申报债权的，视为未向预重整管理人申报该笔债权。

三、特别说明

目前深圳中院决定对瑞和股份进行“预重整” ，是否受理瑞和股份的破产重整将由深圳中院依法审查决

定。因此，瑞和股份是否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如后续瑞和股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债权人

在预重整阶段的债权申报继续有效，无需再进行申报；预重整期间，预重整管理人、申报人对法律关系成立与

否、债权性质、债权本金、利息（若有）等的审查和确认在正式破产重整程序中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最后以深圳

中院的裁定确认为准)。 附利息的债权，利息暂计至深圳中院决定预重整之日（2025年7月16日），如未来深圳

中院裁定受理瑞和股份破产重整，对于附利息的债权，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

条第二款的规定追加计算利息至破产重整申请受理日之前一日，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其

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编制债权表提交给债权人会议及债务人核查。 债权人对瑞和股份享有的债权金额及债

权性质最终以深圳中院裁定确认为准。

瑞和股份预重整期间是否召开债权人会议，将视本案实际情况另行决定和通知。

若债权人选择不在瑞和股份预重整期间申报债权， 可以在重整程序深圳中院依法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

内申报债权，但不得以债权人身份参与瑞和股份预重整并行使相关权利。

本公告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申请执行期间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债权申报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瑞和股份管理人所有。

四、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虽然深圳中院裁定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并通过摇珠选定预重整管理人， 但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

序，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

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

升持续经营能力，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但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

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 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21� � � � � � � � �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25一028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今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西旅集团” ）《关于将持有的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担保的告知函》，获

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

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

人

质押

用途

西旅

集团

是

16,000,

000

9.00% 2.79% 否 否

2025年

7月24日

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

之日

西安

国信

小额

贷款

有限

公司

为 委

托 贷

款 提

供 质

押 担

保

合计

16,000,

000

9.00% 2.79%

西旅集团以其持有的本公司1,600万股的无限售股份为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向西安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申请的1.985亿元委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委托贷款合同》期限自2025年6月26日至2027年

6月25日。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标记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西旅集团

177,680,

388

30.96

%

72,800,

000

88,800,

000

49.98

%

15.47

%

0 0 0 0

西安维德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26,681,

250

4.65

%

26,681,

250

26,681,

250

100%

4.65

%

26,681,250 100% 0 0

西安龙基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

24,425,

100

4.26

%

24,425,

100

24,425,

100

100%

4.26

%

24,425,100 100% 0 0

西安米高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11,674,

350

2.03

%

8,192,

850

8,192,

850

70.18

%

1.43

%

8,192,850 100% 0 0

合计

240,461,

088

41.90

%

132,099,

200

148,099,

200

61.59

%

25.81

%

59,299,200 40.04% 0 0

备注：上述股东中，西安维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西安龙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西安米高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家公司” ）于2006年8月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13,340,625股、

12,212,550股、4,096,425股（前述股份经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后现分别为26,681,250股、24,425,

100股、8,192,850股）质押给了西旅集团，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质

押登记手续。 在质押期间，上述股份予以冻结。 且上述三家公司分别将前述质押股份的表决权于2007年

4月授予西旅集团，授权期限至前述质押股份过户至西旅集团名下之日止。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担保不涉及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股份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西旅集团《关于将持有的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担保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600095� � � � � � � �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6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湘财股份” ）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智慧” ）正在筹划由湘财股份通过向大智慧全体换股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大智慧并发

行A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2025年3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的相关公告。

2025年4月28日、5月28日、6月28日， 公司分别发布了《湘财股份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34、临2025-038、临2025-41）。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尽职调查等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

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有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鉴于本次交易的复杂性，相关协议条款尚在商榷沟通中，行业监管相关政策、重组相关成本等均可

能对本次交易形成影响，本次交易的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方案尚待双方董事会再次审议通过、

双方股东大会批准及有权监管机构的批准、核准、注册或同意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

批准、核准、注册或同意，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披露的《湘财股

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中详细披露了本

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阅读有关内容，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44� � � � � � � � �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5-051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主体

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及交易相关主体签署的自查报告、声明及承诺，在前述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声

明及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

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法律障碍。 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在自查期间，本

次交易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相关各方、相关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公司” 、“美年健康”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

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衡阳美年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美年” ）84.00%股权、宁德美年

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美年” ）81.00%股权、烟台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烟台美年” ）75.00%股权、烟台美年福田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美年福田” ）49.00%股

权、武汉美慈奥亚科技管理有限公司52.81%股权、三明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明美年” ）

85.00%股权、肥城美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90.00%股权、德州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

美年” ）84.00%股权、连江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江美年” ）82.00%股权、沂水美年大健康

体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沂水美年” ）80.50%股权、山东美铭奥亚健康咨询有限公司92.35%股权及控

股子公司郑州美健健康管理有限公司47.37%少数股权、广州花都区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

都美年” ）49.00%少数股权、安徽美欣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美欣” ）42.46%少数股权、淄

博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49.00%少数股权、 吉林市昌邑区美年大健康科技管理有限公司48.05%少数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管理制度》《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类第1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期间为公司首次披露《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前6个月至《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披露前一日止，即2024年10月14日至2025年7月11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上市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相关知情人员，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

标的资产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其他

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年满18周岁的子女）。

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的声明和承诺等文件，前述纳入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的对象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法人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1、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开证券” ）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粤开证券自营账户在

自查期间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法人主体名称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截至2025年7月11日

结余股数（股）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2,900 82,900 0

针对上述交易，粤开证券出具说明如下：

“粤开证券已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信息隔离制度，充分保障了执业操守和

独立性。 粤开证券建立了《信息隔离墙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等制度并切实执行，各业务之间在

机构设置、人员、信息系统、资金账户、业务运作、经营管理等方面设立了独立隔离机制及保密信息的管理和控

制机制等，以防范内幕交易及避免因利益冲突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粤开证券买卖美年健康股票是依据自身独立投资研究作出的决策， 属于日常市场化行为。 除上述情况

外，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违规买卖美年健康股票，也不以任

何方式将涉及本次交易的未公开信息违规披露给第三方。

本公司对本自查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报告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

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2、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况，具体如下：

法人主体名称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截至2025年7月11日

结余股数（股）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

股计划

0 6,626,300 15,935,705

针对上述交易，上市公司出具说明如下：

“公司于2022年9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2022年9月29日召开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关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

于2023年6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2023年7

月17日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年度的议案》，

同意调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和第三个解锁期的业绩考核年度等事宜。 根据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相

关规定，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所获股票分三期解锁，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

至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12个月、31个月、43个月， 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30%、30%、

40%，第一个锁定期已于2023年10月18日届满，第二个锁定期已于2025年5月18日届满，公司将在员工持股计

划锁定期届满后择机出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0月17日、2025年5月17日披露的《关于2022年

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关于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

告》。

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股票交易行为系依据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规定实施的，为独立的交易行为，有关

员工持股计划及锁定期届满相关情况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

（二）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自查期间，共有33位自然人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身份/职务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

（股）

截至2025年7月11

日结余股数（股）

1 郑维峰 宁德美年交易对方之一郑超的父亲 105,400 943,600 100

2 王育新 宁德美年交易对方之一黄荣的配偶 1,500 6,500 0

3 盛昆阳 宁德美年交易对方之一程景森的配偶 10,300 10,900 0

4 周涛

烟台美年福田交易对方、烟台美年交易

对方之一

1,995,700 1,934,100 1,700,000

5 刘景平 烟台美年交易对方之一 100 0 100

6 王静宇 烟台美年交易对方之一刘景平的配偶 100 0 100

7 刘子祺 烟台美年交易对方之一刘景平的子女 37,800 37,800 0

8 程绍举 烟台美年交易对方之一 60,000 0 60,000

9 王云屏 烟台美年福田监事王建利的配偶 23,000 31,000 26,400

10 梁仕勤 三明美年高级管理人员 0 5,600 600

11 许其玉 德州美年交易对方之一 0 2,800 0

12 周洪鲁 德州美年交易对方之一许其玉的配偶 0 52,400 0

13 甘泉 德州美年交易对方之一 31,500 33,000 19,500

14 孙彤 衡阳美年董事 10,000 35,000 100,000

15 冯叶 衡阳美年董事孙彤的配偶 9,000 36,000 0

16 冯霞芳 连江美年交易对方之一 10,000 2,000 8,000

17 郭美钦 连江美年交易对方之一 100,000 160,000 0

18 林生发 连江美年交易对方之一林峣的父亲 1,500 5,000 21,500

19 俞建贞 连江美年交易对方之一林峣的母亲 13,500 8,500 140,000

20 杜宏 沂水美年交易对方之一 19,100 93,400 201,100

21 曹丽丹 沂水美年交易对方之一张乾的配偶 1,500 2,000 7,500

22 廖荣艺 花都美年监事 5,300 10,200 0

23 张宇 安徽美欣总经理 80,000 210,000 33,069

24 马春梅 安徽美欣董事 0 8,800 0

25 苏李香 安徽美欣董事马春梅的配偶 3,400 28,700 0

26 汪爱霞 安徽美欣监事 99,700 104,700 0

27 杨晓宇

法人交易对方上海宝思来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

4,300 30,400 0

28 陈毅龙

法人交易对方绍兴柯美生命健康产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柯美健康管理（绍兴柯桥）

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907,200 925,600 0

29 陈海博

法人交易对方绍兴柯美生命健康产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柯美健康管理（绍兴柯桥）

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陈毅龙的子女

900 1,600 300

30 郑蓉 上市公司监事张成刚的配偶 12,200 22,200 30,000

31 黄红梅

原标的公司南宁美元康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监事

3,200 3,000 25,200

32 赵西建

原标的公司南宁美元康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监事黄红梅的配偶

300 0 69,400

33 方妙贤

原标的公司南宁美元康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0 300 0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均已出具《关于不存

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相关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相关方周涛、刘景平、程绍举、梁仕勤、许其玉、甘泉、孙彤、冯霞芳、郭美钦、杜宏、廖荣艺、张宇、马

春梅、汪爱霞、杨晓宇、陈毅龙、黄红梅、方妙贤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已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不

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3、如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美年健康股票的行为因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同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美年健康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美年健康。

4、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5、本人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陈

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6、本承诺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且不可撤销。 ”

2、交易相关方亲属郑维峰、王育新、盛昆阳、王静宇、刘子祺、王云屏、周洪鲁、冯叶、林生发、俞建贞、曹丽

丹、苏李香、陈海博、郑蓉、赵西建对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情况已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任何关系或利益安排，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2、本人在买卖美年健康股票前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了解

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建议。

3、如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美年健康股票的行为因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被

相关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同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

卖美年健康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美年健康。

4、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

5、本人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陈

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6、本承诺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且不可撤销。 ”

3、针对本人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交易相关方林峣、郑超、黄荣、程景森、刘景平、王建利、许

其玉、孙彤、张乾、马春梅、陈毅龙、张成刚、黄红梅已出具如下承诺：

“1、本人直系亲属买入美年健康股票的行为，是其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价值的

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属于偶然、独立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任何关系或利益安排，不

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2、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不

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3、如本人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买卖美年健康股票的行为因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

文件，被相关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为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本人亲属同意将上述

自查期间买卖美年健康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美年健康，本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4、本承诺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且不可撤销。 ”

四、自查结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及交易相关主体签署的自查报告、声明及承诺，在前述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声

明及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

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法律障碍。 除上述披露的情况外，在自查期间，本

次交易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相关各方、相关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粤开证券认为：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和自查范围内机构及人员出具的

自查报告、相关说明及承诺等文件，在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真实、准确、

完整的前提下， 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

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六、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认为：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交易相关内幕

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存在买卖情形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出具的声明及承诺等文件，在上述内幕信

息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告、说明与承诺等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 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

性法律障碍。

七、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863� � � � � � � �证券简称：内蒙华电 公告编号：2025-042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92,565,2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61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高原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3,136,519 82.2501 226,422,935 17.5173 3,005,776 0.232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690,390 82.2156 227,015,064 17.5631 2,859,776 0.2213

2.02、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标的资产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4,388,890 82.3470 225,361,964 17.4352 2,814,376 0.2178

2.03、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交易对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3,889,390 82.3083 225,859,764 17.4737 2,816,076 0.2180

2.04、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213,590 82.1787 228,585,540 17.6846 1,766,100 0.1367

2.05、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54,690 82.2283 227,377,940 17.5912 2,332,600 0.1805

2.06、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3,038,190 82.2425 226,707,264 17.5393 2,819,776 0.2182

2.07、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917,390 82.2331 226,689,764 17.5379 2,958,076 0.2290

2.08、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399,190 82.1930 228,347,840 17.6662 1,818,200 0.1408

2.09、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发行股份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797,090 82.2238 227,855,740 17.6281 1,912,400 0.1481

2.10、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锁定期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5,758,690 82.4529 223,378,564 17.2818 3,427,976 0.2653

2.11、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5,188,190 82.4088 224,265,364 17.3504 3,111,676 0.2408

2.12、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4,732,690 82.3736 224,746,464 17.3876 3,086,076 0.2388

2.13、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5,716,890 82.4497 223,905,464 17.3225 2,942,876 0.2278

2.14、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标的资产的过户及违约责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4,731,990 82.3735 224,913,864 17.4005 2,919,376 0.2260

2.15、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0,448,590 82.0421 229,018,964 17.7181 3,097,676 0.2398

2.16、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0,227,290 82.0250 230,053,840 17.7982 2,284,100 0.1768

2.17、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8,664,990 81.9041 231,626,540 17.9199 2,273,700 0.1760

2.18、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8,959,190 81.9269 231,601,340 17.9179 2,004,700 0.1552

2.19、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锁定期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738,290 82.1419 228,088,640 17.6461 2,738,300 0.2120

2.20、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0,780,190 82.0678 228,637,864 17.6886 3,147,176 0.2436

2.21、议案名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278,990 82.1064 228,513,040 17.6790 2,773,200 0.2146

2.22、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5,205,490 82.4101 223,892,064 17.3215 3,467,676 0.2684

3、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4,148,490 82.3284 224,151,264 17.3415 4,265,476 0.3301

4、议案名称：关于《内蒙华电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3,169,290 82.2526 225,943,464 17.4802 3,452,476 0.2672

5、议案名称：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763,990 82.2213 226,079,864 17.4907 3,721,376 0.2880

6、议案名称：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42,990 82.2274 226,071,564 17.4901 3,650,676 0.2825

7、议案名称：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5,779,690 82.4546 221,507,164 17.1370 5,278,376 0.4084

8、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3,986,390 82.3158 225,026,664 17.4093 3,552,176 0.2749

9、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3,496,990 82.2780 225,577,164 17.4518 3,491,076 0.2702

10、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3,185,790 82.2539 221,120,364 17.1070 8,259,076 0.6391

11、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3,732,990 82.2962 220,661,464 17.0715 8,170,776 0.6323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情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3,342,390 82.2660 220,991,264 17.0971 8,231,576 0.6369

13、议案名称：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888,990 82.2309 221,900,764 17.1674 7,775,476 0.6017

14、议案名称：关于批准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767,490 82.2215 222,624,864 17.2234 7,172,876 0.5551

15、议案名称：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971,890 82.2373 222,319,364 17.1998 7,273,976 0.5629

16、议案名称：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583,090 82.2073 222,092,064 17.1822 7,890,076 0.6105

17、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3,827,490 82.3035 220,740,864 17.0777 7,996,876 0.6188

1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2,213,290 82.1786 220,644,964 17.0703 9,706,976 0.751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1,063,136,519 82.2501 226,422,935 17.5173 3,005,776 0.2326

2.01 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1,062,690,390 82.2156 227,015,064 17.5631 2,859,776 0.2213

2.0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标的资产 1,064,388,890 82.3470 225,361,964 17.4352 2,814,376 0.2178

2.03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交易对方 1,063,889,390 82.3083 225,859,764 17.4737 2,816,076 0.2180

2.04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交易价格及定

价依据

1,062,213,590 82.1787 228,585,540 17.6846 1,766,100 0.1367

2.05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交易对价支付

方式

1,062,854,690 82.2283 227,377,940 17.5912 2,332,600 0.1805

2.06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发行股份的种

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1,063,038,190 82.2425 226,707,264 17.5393 2,819,776 0.2182

2.07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发行方式和发

行对象

1,062,917,390 82.2331 226,689,764 17.5379 2,958,076 0.2290

2.08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定价基准日和

发行价格

1,062,399,190 82.1930 228,347,840 17.6662 1,818,200 0.1408

2.09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发行股份数量 1,062,797,090 82.2238 227,855,740 17.6281 1,912,400 0.1481

2.10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锁定期安排 1,065,758,690 82.4529 223,378,564 17.2818 3,427,976 0.2653

2.1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滚存未分配利

润安排

1,065,188,190 82.4088 224,265,364 17.3504 3,111,676 0.2408

2.1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过渡期间损益

安排

1,064,732,690 82.3736 224,746,464 17.3876 3,086,076 0.2388

2.13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业绩承诺补偿

安排

1,065,716,890 82.4497 223,905,464 17.3225 2,942,876 0.2278

2.14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一一标的资产的过

户及违约责任

1,064,731,990 82.3735 224,913,864 17.4005 2,919,376 0.2260

2.15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

及上市地点

1,060,448,590 82.0421 229,018,964 17.7181 3,097,676 0.2398

2.16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1,060,227,290 82.0250 230,053,840 17.7982 2,284,100 0.1768

2.17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

格

1,058,664,990 81.9041 231,626,540 17.9199 2,273,700 0.1760

2.18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

发行数量

1,058,959,190 81.9269 231,601,340 17.9179 2,004,700 0.1552

2.19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锁定期安排 1,061,738,290 82.1419 228,088,640 17.6461 2,738,300 0.2120

2.20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募集资金用途 1,060,780,190 82.0678 228,637,864 17.6886 3,147,176 0.2436

2.21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一一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1,061,278,990 82.1064 228,513,040 17.6790 2,773,200 0.2146

2.22 决议的有效期 1,065,205,490 82.4101 223,892,064 17.3215 3,467,676 0.2684

3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1,064,148,490 82.3284 224,151,264 17.3415 4,265,476 0.3301

4

关于《内蒙华电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1,063,169,290 82.2526 225,943,464 17.4802 3,452,476 0.2672

5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的议案

1,062,763,990 82.2213 226,079,864 17.4907 3,721,376 0.2880

6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1,062,842,990 82.2274 226,071,564 17.4901 3,650,676 0.2825

7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

案

1,065,779,690 82.4546 221,507,164 17.1370 5,278,376 0.4084

8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

交易的议案

1,063,986,390 82.3158 225,026,664 17.4093 3,552,176 0.2749

9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

重组上市的议案

1,063,496,990 82.2780 225,577,164 17.4518 3,491,076 0.2702

10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

案

1,063,185,790 82.2539 221,120,364 17.1070 8,259,076 0.6391

11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上

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

条规定的议案

1,063,732,990 82.2962 220,661,464 17.0715 8,170,776 0.6323

12

关于公司不存在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情形

的议案

1,063,342,390 82.2660 220,991,264 17.0971 8,231,576 0.6369

13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

议案

1,062,888,990 82.2309 221,900,764 17.1674 7,775,476 0.6017

14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的议案 1,062,767,490 82.2215 222,624,864 17.2234 7,172,876 0.5551

15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

允性的议案

1,062,971,890 82.2373 222,319,364 17.1998 7,273,976 0.5629

16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062,583,090 82.2073 222,092,064 17.1822 7,890,076 0.6105

17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1,063,827,490 82.3035 220,740,864 17.0777 7,996,876 0.6188

1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1,062,213,290 82.1786 220,644,964 17.0703 9,706,976 0.75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1-1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第1-18项议案

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为3,344,647,286股，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双月、齐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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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股票

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经公司自查、相关中介机构核查，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

幕交易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华电” 或“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购买

其持有的北方上都正蓝旗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70%股权与北方多伦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75.51%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

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类第1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

常交易监管》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公司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期间为公司就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前六个月至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首次披露之前一日止，即自2024年8月11日起至2025年7月9日。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暨交易对方，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4、标的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

5、为本次交易提供证券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6、其他知悉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7、前述自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年满18周岁的成年子女。

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

的自查报告及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前述纳入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的主体于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本次自查期间内，相关自然人在二级市场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职务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结余数量（股）

董凤莲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总法律顾问张俊才的母亲

2025/04/01 买入 500 500

2025/04/29 买入 500 1,000

2025/05/08 卖出 500 500

2025/05/09 卖出 500 0

王燕利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工作处处长张瑞锋的

配偶

2024/09/24 卖出 600 0

2025/02/21 买入 2,800 2,800

2025/04/16 卖出 2,800 0

郝昊

北方上都正蓝旗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北方多伦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总账会计

2025/02/25 买入 4,800 4,800

2025/02/26 买入 13,300 18,100

杨林绪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计划部主任、公司董事杨晓华

的配偶

2025/04/15 买入 10,000 10,000

2025/04/15 买入 10,000 20,000

2025/04/25 买入 3,400 23,400

2025/04/28 卖出 23,400 0

2025/04/29 买入 4,000 4,000

2025/04/29 买入 4,400 8,400

2025/04/29 买入 700 9,100

2025/04/29 买入 4,600 13,700

2025/04/29 买入 1,000 14,700

2025/04/29 买入 100 14,800

2025/04/29 买入 2,500 17,300

2025/04/29 买入 6,900 24,200

2024/05/09 卖出 24,200 0

注：上表中股份变动数、结余股数均为流通股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分别出具了声明和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董凤莲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情况；

（2）本人在上述股票交易期间，除市场公开信息外，本人并不知悉内蒙华电本次重组的任何内幕消息；本人直系亲属张俊才未向本人透漏内蒙华电本

次重组的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本人作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指示；

（3）本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内蒙华电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正常的证券投资行为；

（4）本人不存在建议他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5）若本人上述买卖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内蒙华电股票交易而获得

的全部收益上交内蒙华电。

2、张俊才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情况；

（2）董凤莲上述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对股票二级市场行情的独立判断，系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 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向董凤莲透漏任何有关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

示的方式向董凤莲作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指示；

（3）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不存在利用内蒙华电本次重组的内幕消息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情形；

（4）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5）若上述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将督促董凤莲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内

蒙华电。

3、王燕利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情况；

（2）本人在上述股票交易期间，除市场公开信息外，本人并不知悉内蒙华电本次重组的任何内幕消息；本人配偶张瑞锋未向本人透漏内蒙华电本次重

组的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本人作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指示；

（3）本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内蒙华电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正常的证券投资行为；

（4）本人不存在建议他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5）若本人上述买卖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内蒙华电股票交易而获得

的全部收益上交内蒙华电。

4、张瑞锋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及本人配偶不存在其他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情况；

（2）王燕利上述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对股票二级市场行情的独立判断，系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 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向王燕利透漏任何有关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

示的方式向王燕利作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指示；

（3）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不存在利用内蒙华电本次重组的内幕消息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情形；

（4）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5）若上述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将督促王燕利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内

蒙华电。

5、郝昊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情况；

（2）本人在交易内蒙华电股票时未获知任何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本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内蒙华电股票投资价值的自

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正常的证券投资行为；

（3）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4）若本人上述买卖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内蒙华电股票交易而获得

的全部收益上交内蒙华电。

6、杨林绪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情况；

（2）本人在上述股票交易期间，除市场公开信息外，本人并不知悉内蒙华电本次重组的任何内幕消息；本人直系亲属杨晓华未向本人透漏内蒙华电本

次重组的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本人作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指示；

（3）本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内蒙华电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正常的证券投资行为；

（4）本人不存在建议他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5）若本人上述买卖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内蒙华电股票交易而获得

的全部收益上交内蒙华电。

7、杨晓华

（1）除上述买卖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情况；

（2）杨林绪上述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对股票二级市场行情的独立判断，系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 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向杨林绪透漏任何有关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本人亦未以明示或暗

示的方式向杨林绪作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指示；

（3）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上述自查期间不存在利用内蒙华电本次重组的内幕消息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情形；

（4）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5）若上述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将督促杨林绪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内

蒙华电。

（二）相关机构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1、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 ）

北方公司系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北方公司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股票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核查期间期末持有数（股）

内蒙华电 12,565,800 0 3,344,647,286

根据内蒙华电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有关文件材料，2025年4月7日，北方公司向内蒙华电出具《关于增持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通知》，

基于对内蒙华电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北方公司计划在未来3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增

持内蒙华电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0.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增持价格不超过4.45元/股。截止7月7日，北方公司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公司于7月8日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北方公司就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作出如下说明及承诺：

“在内蒙华电本次重组的筹划及实施过程中， 本公司不存在且承诺不会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利用内幕信息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内蒙华电

（600863.SH）股票的情况。

本公司在前述保证及承诺所包含的期间内，保证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以任何方式将内蒙华电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透露给第三方。

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公司愿意将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上市公司。

本公司保证本自查报告及相关承诺的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2、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

国泰海通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及主承销商，国泰海通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1）公司股票交易情况

核查期间 部门 业务类型

股份变动数量

（股）

核查期间期末持有

数（股）

2024/08/11-20

25/07/09

证券衍生品投资部

非交易过户数量增加 1,281,300

40,869,600

非交易过户数量减少 1,281,300

证券买入 13,630,400

证券卖出 6,089,350

融券转自营 612,550

自营转融券 668,750

ETF申购成分券减少 6,300

权益投资部

证券买入 709,000

0

证券卖出 709,000

权益客需部

证券买入 34,519,590

761,413

证券卖出 35,385,181

（2）下属子公司股票交易情况

核查期间 交易主体 业务类型 股份变动数量（股） 核查期间期末持有数（股）

2024/08/11-20

25/07/09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证券买入 6,196,325

31,800

证券卖出 13,278,425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买入 13,400

0

证券卖出 47,300

国泰君安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

证券买入 5,615,050

25,400

证券卖出 5,677,650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行为，国泰海通作出如下声明：

“本公司严格遵守了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严格的信息隔离墙制度，各业务之间在机构设

置、人员安排、信息系统、资金账户等方面独立运作、分开管理，以控制内幕信息的不当流转和使用，防范内幕交易的发生，避免公司与客户之间、客户与客户

之间以及公司员工与公司、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

本公司权益证券及衍生品的投资交易账户、资管计划管理账户等买卖股票是依据其自身独立投资研究作出的决策，融资融券账户买卖股票系执行经纪

业务客户委托指令。 前述股票交易行为均属于正常市场化交易，与本次重组事项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本公司未泄露有关信息或者建

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除上述买卖情况外，本公司及有关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内无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本公司及有关知悉本次交易

内幕信息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无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

3、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

招商证券系本次交易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1）金融市场投资总部股票投资部交易情况

核查期间 股份变动数量（股） 买入/卖出 核查期间期末持有数（股）

2024/08/11-2025/07/09 9,200,000 买入 9,200,000

（2）金融市场投资总部衍生投资部交易情况

核查期间 股份变动数量（股） 买入/卖出 核查期间期末持有数（股）

2024/08/11-2025/07/09

10,582,923 证券买入

386,823

7,318,400 证券卖出

188,300 申购赎回过入

339,000 申购赎回过出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行为，招商证券作出如下声明：

“本公司及子公司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严格遵守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要求以及本公司相关规定，前述股票买卖不涉及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

同时，本公司已建立了健全的信息隔离墙制度来规范利益冲突部门/子公司之间的信息隔离，金融市场投资总部和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无人

员参与本次交易的筹划，也未和投资银行委员会的项目组人员有过接触，因此上述部门及子公司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是基于其独立的投资决策，与本次交易

并不存在关联，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

本公司承诺，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也不存在

以任何方式将本次交易事宜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的情况。 ”

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 ）

长城证券系本次交易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1）自营账户交易情况

核查期间 股份变动数量（股） 买入/卖出 核查期间期末持有数（股）

2024/08/11-2025/07/09

944,900 买入

9,000

958,200 卖出

（2）融资融券专用账户交易情况

核查期间 股份变动数量（股） 买入/卖出 核查期间期末持有数（股）

2024/08/11-2025/07/09

5,510,800 担保品买入

2,783,424

16,676,600 担保品卖出

13,508,600 融资买入

2,939,900 卖券还款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行为，长城证券作出如下声明：

“本公司已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信息隔离制度，充分保障了职业操守和独立性。本公司建立了严格的信息隔离

墙制度，各业务之间在机构设置、人员、信息系统、资金账户、业务运作、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独立隔离机制及保密信息的管理和控制机制等，以防范内幕交易

及避免因利益冲突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本次交易账户中，自营类账户交易包括量化交易和衍生品对冲交易，其中，量化交易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

衍生品对冲交易是使用现货来对冲市场风险的一种策略，目的是减少价格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以上两种交易均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

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情形。 融资融券账户交易由单个客户独立决策，持有股份为公司经纪业务客户实际持有，该业务亦不涉及与上市公司

相关的内幕信息。 本公司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内蒙华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投资的动机。

本公司对本自查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报告中所涉及的各项内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 ”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

的股票交易自查报告、自查期间内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对象出具的说明及承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查报告及相关声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

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除上述情形外，核查范围内的其他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经充分核查，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核查范围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签署的自查报告、说明与承诺和访谈记录等文件，本所律师认为：基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情况，并在上述内幕

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说明与承诺以及访谈确认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相关机构和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内蒙华电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

幕交易行为，其买卖股票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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